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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83045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52

號
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

承辦人：龍炳峯

電話：7450949#20

電子信箱：whp15@whp.kh.edu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文國教字第11170226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1年度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辦理教師客語能力初級認證班計畫 

(48986058_111702265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承辦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「111年教師客

語能力初級認證班計畫」一份，敬請鼓勵國中、國小、幼

兒園教師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計畫依據：

(一)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深根服務計畫補助作業要點。

(二)教育部「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

施」第五點。

(三)高雄市客家委員會111年3月23日高市客委教字第

11130136600號函。

二、計畫目的：因應111學年度起本土語言增列為國中及高中必

修課程，為鼓勵教師學習客家語言並報考客語認證，爰開

辦認證課程，以利學校推動客語教育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1110511

*111702462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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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辦理期程：111年7月1日起111年7月19日止。

六、招收對象：對客語有興趣的國中、國小、幼兒園教師計20

位。

七、課程安排：初級班，1班，36節，上課日期、時段、內容，

詳如附件。

八、上課方式：將視中央及本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措施，隨時

調整採實體或線上上課方式，以維護參加師長健康。

九、授課師資：朱福珠老師。

十、上課地點：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小3F中型會議室。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。
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1/6/28前，請逕至「全國教師在

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，網址：http://inservice.edu.tw

/。課程代碼：3428856），報名審查通過後，如依中央

疫情及高雄疫情指揮中心規定，無法實體研習時，將以

登記之電子郵件信箱寄發線上會議室代碼。

十三、獎勵規定：辦理本認證增能班之承辦學校相關工作人

員，得由辦理單位逕依「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

職員工獎懲案件處理要點暨該要點獎懲標準補充規定」

辦理敘獎。

十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參加教師於上課期間，請惠予參與教師公假參加，並依

教師實際參與情形，核實發給研習時數。

(二)若遇颱風天、疫情或其他非抗力因素停課，其補課方式

另行通知。

(三)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措施，課程期間應配戴口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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罩入校，並配合本校防疫措施。

(四)因本校校地空間有限，建議參與認證增能的教師騎乘機

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至本校，本校地址：高雄市鳳山

區文化路52號。

正本：本局所屬公立完全中學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國中(全)、本局所屬公立國小(全)、

本局所屬公立國小幼兒園(全)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本校教務處

校長 楊錦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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